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参与清远市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
调查全过程咨询服务的邀请函

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的决策部署，根据《广东省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

查工作实施方案》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我市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

调查工作，进一步推动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生活品质提升有机融

合，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活力的城市名片。特诚邀贵单位参

与本次咨询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全过程咨询服务工作，为老

城区和老街区发展贡献力量。

一、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

（一）服务内容

1.协助开展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题培训

协助开展业务专题培训，围绕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的总

体要求、调查任务范围、工作程序安排、调查认定标准、相关经

验等进行了深入讲解，提升参训人员工作能力水平，为调查工作

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2.制定《清远市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方案》



协助制定《清远市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方案》，对各类

历史保护元素提供图片示例和文字说明，对调查路径、工作程序

进行详实编录，提供专家团队全流程解答，调查过程中组织专家、

学者、居民等参与座谈、访谈，实现边征集、边宣传、边向公众

普及。

3.协助指导县（市、区）完成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

协助和指导各县（市、区）完成从线索搜集、重点范围确定、

信息整理、实地踏勘、走访核查与信息系统填报、县级会商等工

作流程，形成一批潜在对象名单和特色保护要素名单。

4.形成《全市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总结报告》成果

协助组织市级成果审核及会商确认专家评审程序。

按照国家、省相关政策规范要求，结合本项目开展的工作内

容，形成总结报告成果，具体包括总则、总体情况、工作成效与

经验、下一步工作计划、全市调查登记对象一览表，各类潜在对

象分布图、项目库建议等内容。

5.对清远市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进行日常技术指

导及配合指导文件制作。

（二）服务方式：实地踏勘指导、宣贯培训及日常咨询服务。

二、技术服务单位要求

1.供应商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

运作的独立法人，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已在

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



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

2.供应商应当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

良好的信誉，并已进驻广东省中介超市。

3.供应商应当具备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乡规划

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三、项目预算及服务期限

1.项目预算：本项目费用预算总金额为￥550，000.00元（大

写：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

2.合同签订后之日至 2026 年 12 月 15 日。

四、评审内容

序

号

内

容
资料提交要求 评分标准

1

报

价

函

报价函纸质版加盖公

章

价格得分=30*（受邀单位中的最低报价/

报价）。满分30分。项目最高限价为55

万。

2

营

业

执

照

纸质版复印件加盖公

章
5 分，没盖章不得分。

3

技

术

团

队

要

求

从事历史文化项目经

历团队5人以上，项目

组人员中具备本次项

目所需的相关执业资

格（提供相关证明纸质

版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项目组人员中有正高职称得10分、副高

职称得 5分，其他技术人员助理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或具有环境相关专业(包括

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等)本科以上学历。

每提供一个技术人员得 1分。不提供相

关材料不得分。此项满分 15分。



4

相

关

业

绩

提供近3 年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工作相关业

绩资料，不限于合同

（提供纸质版复印件

加盖公章）

每提供一个相关业绩得 5分（提供含历

史文化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传统村落等相关关键词的合同或其

他证据），无证据不得分。满分 20分。

5

单

位

实

力

具有相关资质证书（提

供纸质版复印件加盖

公章）

单位具有规划甲级资质得15分，单位具

有乙级资质得10分，无相关资质不得分。

6

专

家

库

情

况

列表形式展示报价单

位掌握的历史文化保

护专家库，需注明专家

姓名、所在单位、职称

/职务、专业类别（纸

质版复印件加盖公章）

每提供一个专家库成员得 1分，不提供

相关材料不得分。满分 15分。

五、报名材料要求

（一）有意向参加项目竞价的单位请于2026年1月8日前，

通过邮寄方式把纸质文件邮寄到清远市北江二路 30 号建设大厦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08 室。

（二）请各单位自愿提交材料并注意保密，材料一经提交不

予退回。

（三）中选人须主动接受公开选取人的指导、检查、监督及

协调。

（四）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各单位送交材料进行综

合比选，择优确定技术服务意向单位，签订项目购买合同。

六、定标方式



（一）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组成评审小组，评审小组

现场开标。

（二）对各单位送交材料进行综合择优比选，以“综合评分

表中总得分最高者为中标人”为评判标准。评审小组根据本项目

采购要求，在局纪检部门的全程监督下，对递交响应文件的各投

标单位进行资格性审查、符合性审查；对资格性、符合性均满足

本项目采购要求的合格投标单位进行综合比选，推荐出符合本项

目采购要求且综合评分最高者为第一成交候选投标单位，再以此

类推（按得分从高到低）推荐出第二、第三成交候选投标单位。

在评审期间，若出现符合本采购公告规定的所有报价条件的投标

单位不足 3家情形的，本次采购程序终止，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

外，采购人将依法重新组织询价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采购。若中标

人不签订合同的，根据总得分高低，得分第二名者为中标人（以

此类推）。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 年 12 月 26 日

（联系人：林俏红，联系电话：0763-3396331）

公开方式：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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